吴忠市利通区2026年支持规上（限上）服务业经营主体提速发展政策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及全国服务业大会会议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吴忠市委六届十五次全会以及区委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充分挖掘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潜力，稳步扩大服务业市场规模，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持续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根据《利通区2026年经济稳增长若干政策》，特制定本奖补细则。

一、支持对象

支持对象为吴忠市利通区的企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体娱乐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规上服务业企业，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等限上商贸企业（个体）。支持对象近2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严重失信行为，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二、支持标准

规上服务业支持标准：按照企业2026年营业收入增速进行奖补。对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到10%（含）以上、15%以下或本年度带动就业300人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对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到15%（含）以上、20%以下或本年度带动就业500人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达到20%（含）以上或本年度带动就业800人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限上商贸企业（个体）支持标准：对2026年全年营业额同比增幅超过10%的餐饮和住宿企业（含个体）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对2026年全年营业额同比增幅超过10%的零售企业（含个体）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2026年全年销售额同比超过10%的批发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三、申报流程

1.经统计部门反馈的符合条件企业，在规定的申报期内向区发改局、商务局分别提交书面申请，并按要求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财务报表、企业及法人征信记录复印件等必要材料。

2.由发改、商务、统计、税务、财政等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联合审查，重点核实在库、经营、纳税情况，必要时现场核查企业财务数据及统计报表报送情况。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及拟奖补金额在利通区政府官网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兑付。

3.企业应自觉接受发改、财政、审计、统计、税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企业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以虚报等手段骗取奖补资金的企业，一经查实，将追回全部奖补资金，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纳入企业信用失信记录。

四、其他要求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日，共设立规模以上（限额以上）服务业稳增长扶持奖补资金150万元，奖补政策不与上级政策重复享受，单个企业项目不叠加享受，按照增速排名顺序，资金补完即止。获得奖补资金的企业应规范使用资金，并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